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

关规定，我们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

十七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为南召县东方金源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
南召县东方金源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召东方金源”）为公

司实施南召县黄鸭河流域治理及县域生态环境建设PPP项目的子公司，为提高其

项目融资能力，公司拟为其融资事项提供质押担保。南召东方金源的大股东为本

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公司以持有的南召东方金源22.13%的股权作为出

质物，以该股权为限承担风险，整体担保风险可控。本次担保有利于南召项目的

顺利实施，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，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，没

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符合相关法

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同意《关于为南召县东方金源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

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二、关于为济宁蓼河东方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
济宁蓼河东方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济宁东方生态”）为公司

实施济宁高新区生态水系综合治理及景观提升PPP项目的子公司，为保障项目顺

利实施，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、中邦建设工程

有限公司拟为其融资事项提供担保。公司以持股比例为限提供担保，为有限责任

担保，其他社会资本方股东以同样方式共同为该笔贷款担保，且对按持股比例履

行差额补足义务的担保设定了条件，第三方公司山东海达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提供了流动性支持函，对因政府方原因导致的社会资本方股东履行担保义务的情

形，给予了反担保措施，公司担保风险可控。本次担保有利于济宁项目的顺利实



施，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，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，没有损害

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同意《关于为济宁蓼河东方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供

担保的议案》。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《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的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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